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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电器”或“公司”）于

2017年12月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

于2017年11月28日以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的

监事共4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4名，占全体监事人数的百分之百。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全体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和2017年10月1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和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白云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集团”）持有的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桂容”或“标的公司”）51%的股权，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桂林市容乾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乾”）、桂林市容坤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坤”）、桂林市容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

林容通”）、桂林市容智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智”）、桂林市

容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慧”）、桂林市容丰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丰”）、桂林市容华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桂林容华”）、桂林市容兴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兴”）、

桂林市容昌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昌”）、桂林市容盛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盛”）、桂林市容高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桂林容高”）、桂林市容瞻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瞻”）、

桂林市容方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方”）、桂林市容飞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飞”）、桂林市容腾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桂林容腾”）、桂林市容和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和”）

及桂林市容成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容成”）持有的合计桂容

29.589%的股权。 

根据《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

书》（以下简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桂林容兴、桂林容盛、

桂林容高的承诺，并经相关方友好协商，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桂林容兴拟将

其出售给公司的桂容股权比例从1.872%调减至1.820%，桂林容盛拟将其出售给

公司的桂容股权比例从2.144%调减至2.090%，桂林容高拟将其出售给公司的桂

容股权比例从1.705%调减至1.602%，调减的桂容股权不再纳入本次交易的标的

资产范围。基于上述，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如下： 

(一) 调整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即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白云集团持有的桂容51%的股权，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桂林容乾、桂林

容坤、桂林容通、桂林容智、桂林容慧、桂林容丰、桂林容华、桂林容兴、桂林

容昌、桂林容盛、桂林容高、桂林容瞻、桂林容方、桂林容飞、桂林容腾、桂林

容和及桂林容成持有的合计桂容29.38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桂容的80.380%股权，桂容将成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 调整标的资产范围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白云集团、桂林容乾、桂林容坤、桂林容通、桂林容

智、桂林容慧、桂林容丰、桂林容华、桂林容兴、桂林容昌、桂林容盛、桂林容



 

高、桂林容瞻、桂林容方、桂林容飞、桂林容腾、桂林容和及桂林容成持有的桂

容合计 80.380%的股权。交易对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及本次拟向白云电器转让股

权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拟出让出资额（元） 拟出让的股权比例 

白云集团 69,220,050.00 51.000% 69,220,050.00 51.000% 

桂林容乾 2,557,221.04 1.883% 2,557,221.04 1.883% 

桂林容坤 2,433,860.98 1.793% 2,433,860.98 1.793% 

桂林容通 1,947,088.76 1.435% 1,947,088.76 1.435% 

桂林容智 2,237,151.67 1.648% 2,237,151.67 1.648% 

桂林容慧 2,580,559.47 1.901% 2,580,559.47 1.901% 

桂林容丰 1,913,752.54 1.410% 1,913,752.54 1.410% 

桂林容华 2,803,941.23 2.066% 2,803,941.23 2.066% 

桂林容兴 2,540,550.80 1.872% 2,470,535.62 1.820% 

桂林容昌 2,897,294.82 2.135% 2,897,294.82 2.135% 

桂林容盛 2,910,631.03 2.144% 2,837,281.80 2.090% 

桂林容高 2,313,837.12 1.705% 2,173,806.76 1.602% 

桂林容瞻 2,248,815.46 1.657% 2,248,815.46 1.657% 

桂林容方 1,970,427.19 1.452% 1,970,427.19 1.452% 

桂林容飞 2,450,531.27 1.806% 2,450,531.27 1.806% 

桂林容腾 2,080,451.03 1.533% 2,080,451.03 1.533% 

桂林容和 1,937,082.27 1.427% 1,937,082.27 1.427% 

桂林容成 2,337,166.85 1.722% 2,337,166.85 1.722% 

合计 109,380,413.53 80.589% 109,097,018.76 80.380% 

表决情况： 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 调整标的资产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交易各方同意由白云电器委托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

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5月31日。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白云电器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项目所涉及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5月31日的评估值为

121,040.35万元。白云电器和交易对方在参考该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同意标的资

产的交易价格为972,929,582元。 

本次交易中，公司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上述交易对方支付对

价，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支付对价总额（元） 股份支付金额（元） 现金支付金额（元） 

1.  白云集团 617,305,909 617,305,909 — 

2.  桂林容乾 22,805,353 — 22,805,353 

3.  桂林容坤 21,705,225 — 21,705,225 

4.  桂林容通 17,364,180 — 17,364,180 

5.  桂林容智 19,950,967 — 19,950,967 

6.  桂林容慧 23,013,485 — 23,013,485 

7.  桂林容丰 17,066,887 — 17,066,887 

8.  桂林容华 25,005,609 — 25,005,609 

9.  桂林容兴 22,032,290 — 22,032,290 

10.  桂林容昌 25,838,138 — 25,838,138 

11.  桂林容盛 25,302,941 — 25,302,941 

12.  桂林容高 19,386,056 — 19,386,056 

13.  桂林容瞻 20,054,985 — 20,054,985 

14.  桂林容方 17,572,312 — 17,572,312 

15.  桂林容飞 21,853,891 — 21,853,891 

16.  桂林容腾 18,553,507 — 18,553,507 

17.  桂林容和 17,274,942 — 17,274,942 

18.  桂林容成 20,842,905 — 20,842,905 

合计 972,929,582 617,305,909 355,623,673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 调整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白云集团承诺：标的公司2017年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不低于7,825.91万元；

标的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不低于11,087.11万元；标的公司2019年经审

计的实际净利润不低于13,927.70万元（均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若本次交易在2017年12月31日前未能实施完毕，则白

云集团的业绩承诺期间将相应顺延，白云集团在顺延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根据评估

报告预测的标的公司相应年度净利润确定。 

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末的实际净利润大于或等于当年的承诺净

利润，则该年度白云集团无需对公司进行补偿，且超出承诺净利润的部分在业绩

承诺期内此后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时可用于弥补差额。如标的公司

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末当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累计承诺净利润，则白云集

团应按照以下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的现金金额÷本次发行价

格。白云集团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则股份不足的差额部分由

白云集团以现金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为：股份不足部分的现金补

偿金额＝（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白云集团剩余可用于补偿的公司股份数）×

本次发行价格。 

上述计算结果小于0时，按0取值。 

白云集团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的交易价格，即不超过972,929,582元。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 调整减值测试补偿安排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果标的公司80.380%股权的期末减值

额＞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的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已经补偿

的现金总额，则由白云集团向公司另行补偿。 



 

应补偿的金额＝标的公司80.380%股权的期末减值额－在业绩承诺期内因实

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时已支付的补偿额。前述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标的

资产在业绩承诺期期末的评估值（假设自交割日至减值测试基准日期间标的资产

未受到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减值测试补偿时，应补偿的金额应先由白云集团以股份补偿。股份补偿数量

＝应补偿的金额÷本次发行价格。若白云集团剩余的公司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的，

则股份不足的差额部分由白云集团以现金进行补偿。股份不足部分的现金补偿金

额＝应补偿金额－白云集团剩余的公司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白云集团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的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即不超过972,929,582元。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除上述内容外，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未进行调整。 

二、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

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

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上市公司按照前款规定对原

交易方案作出重大调整的，还应当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

定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出申请，同时公告相关文件。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如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

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

超过20%；（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

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桂林容高持有的桂容0.103%的股权、桂林容盛持有的



 

桂容0.054%的股权、桂林容兴持有的桂容0.052%的股权（合计桂容0.209%的股

权）将不再参与本次交易，因拟调减的出售给白云电器的桂容股权所对应的交易

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

过20%，且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此本次调

整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广州白云电器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及〈广

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事宜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广州白云

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同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17GZA30121

号《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5月、2016年度审阅报告》。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